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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项目来源 

2017 年 11 月，为满足排污许可制度实施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生态环境部规划财务司开展了 2019 年度排污许可技术规范项目承担单位征集工作。经过公

开征集、答辩、遴选，最终确定由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心）作为

承担单位，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矿

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协作

单位，共同编制《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炉窑》。 

1.2 工作过程 

（1）成立编制组，制定工作方案。2017 年 12 月，组建技术规范编制组，组织内部专

题研讨，拟定了工作计划，设立了制定原则，确立了实施方法，制定了技术路线。 

（2）开展标准初稿编制工作。2018 年 1 月至 7 月，梳理了本标准管控行业和炉窑类型，

排查行业，摸清底数，并就技术关键点及技术难点，提出了标准制定设想，并专题研究了许

可排放量和实际排放量核算等关键问题，编写了标准初稿及开题论证报告，并多次召开研讨

会和咨询会，不断完善标准初稿的具体内容。 

（3）开题论证。2018 年 7 月 2 日，组织召开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开题论证会。审查委员

会通过本标准的开题论证。 

（4）广泛调研，形成征求意见稿。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评估中心会同 5 家协

作单位，赴河北、山东、河南、辽宁、江苏、湖南、四川、陕西、江西等 9 个省，对 12 个

行业 54 家涉及工业炉窑的企业开展了现场调研工作，并对调研数据、在线监测数据进行了

梳理分析，根据现场调研数据梳理分析结果，修改完善标准文本与编制说明，形成标准征求

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5）专家咨询。2019 年 8 月，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进一步完善标准文本。 

（6）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2019 年 8 月 27 日，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

司组织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审议专家就标准内容进行质询评议，认为符合标准

要求，同意公开征求意见。 

2 行业概况 

除钢铁、炼焦、水泥、有色等行业外，其他工业炉窑管控力度仍然薄弱，管理要求相对

宽松，数据支撑严重不足，存在行业分布广、企业规模小、炉窑类型多、措施水平差、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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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大、标准宽松等特点。 

（1）行业分布广、炉窑数量多。根据 2016 年环统数据，我国工业炉窑数量约为 9 万座

（台），本标准需管控的炉窑 3 万座（台），分布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 38 个大类行业、

154 个中类行业、349 个小类行业，占 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类别比例分别约为 39%、32%、

25%，占环统行业类别比例分别约为 95%、76%、60%。 

（2）企业规模小、炉窑类型多。石灰（不含土窑）等行业企业平均规模约为十万吨级；

耐火材料等行业企业平均规模约为万吨级。按照《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

分类方法，工业炉窑按照工艺不同分为 10 大类 19 小类，但伴随技术进步，新型炉窑类型层

出不穷，燃用不同燃料或采用不同燃烧方式都在不断丰富原有炉窑类型。其中，耐火材料炉

窑类型由 GB 9078 规定的 1 类细化发展为现在的 7 类，石灰炉窑类型由 1 类细化发展为 5

类，日用玻璃炉窑类型细化发展为 10 余类。 

（3）措施水平差、排放总量大。耐火材料、石灰等行业污染防治设施相对不足，环境

管理水平较低；部分小规模企业工业炉窑无任何防治设施，环境管理水平较差。根据环境统

计数据，执行 GB 9078 的炉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的排放量占所有炉窑排放总量

比例分别约为 13%、7%、18%。实际上，因污染防治设施水平普遍较差，一座不具备脱硫、

脱硝设施的燃煤炉窑，其污染物排放量可能超过实施超低排放的火电机组。 

（4）排放标准松、基础数据少。GB 9078 是 1996 年颁布，1997 年开始实施的，距今

已超过 20 年，存在污染物种类不全面、排放限值过于宽松等问题，已不能满足工业炉窑的

管理要求。目前，我国炉窑基础数据非常薄弱，仅能在环统数据中找到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涉

及的工业炉窑数量，以及在污染源普查数据中找到部分污染物排放信息，缺少工业炉窑装备

水平、在线监测、污染物排放水平等相关数据。 

3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1）分步服务环境管理需求。工业炉窑环境管理现状落后，不同于其他行业，不能像

火电、钢铁那样要求工业炉窑。可采取先发证、纳入管理、收集数据、逐步规范的步骤进行

管控。编制过程既要方便管理，又要契合实际。 

（2）补充完善许可规范体系。主要管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以下简

称《名录》）规定行业以外排污单位的工业炉窑。结合《关于印发<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56 号）（以下简称《工业炉窑治理方案》），兼顾耐火材

料制造、石灰制造、玻璃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有色金属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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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有色金属压延等部分《名录》规定的行业。 

（3）推动解决排放标准问题。一是解决现行标准 GB9078 炉窑分类不细、因子缺失、

限值宽松等问题；二是测试方法缺失等标准执行问题。 

（4）衔接《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管理对象尽量保持对接；重点管理行业

许可排放量（属于综合治理方案的重点管理，且没有行业规范的）；治理方案确定的行业污

染物排放限值作为许可排放量核算依据之一。 

4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4.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范围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按照《名录》，本标准主要适用于工业炉窑排污

单位，即《名录》规定行业以外且拥有工业炉窑的排污单位；其次，《名录》包含行业但没

有相关行业技术规范管控的排污单位，即石灰、耐火材料、玻璃制品、玻璃纤维、有色金属

合金、有色金属压延、贵金属冶炼等行业适用本标准；最后，行业技术规范未涵盖的工业炉

窑，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炉窑及与工业炉窑相关的原燃料预处理、成品后处理等生产设施和排

放口。 

4.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以 GB 9078 对“工业炉窑”的定义为基础，将“工业炉窑”定义为“指在工业生产中

利用燃料燃烧或电能转换产生的热量，将物料或工件进行冶炼、焙烧、熔化、加热等的热工

设备”。“工业炉窑排污单位”指“《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行业以外且拥有

工业炉窑的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限值、特殊时段、非正常情况的定义与 HJ 942 以及其他行

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中规定一致。  

4.3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本标准将生产单元划分为热工单元、原燃料预处理单元、成品后处理单元以及辅助单元。 

对工业炉窑分类是后续所有工作的基础，本标准在 GB9078 对工业炉窑分类的基础上，

结合《工业炉窑治理方案》对炉窑的分类，根据炉窑所用燃料，参考污染源普查手册，对炉

窑类型进行了细分。对应于加热、热处理、干燥等 7 类主要工艺和 3 类（固体、液体、气体）

燃料，共划分为 42 种炉窑类型。 

本标准根据生产工艺和生产设施给出了耐火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玻璃制品制

造、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石灰等行业的原料种类和产品名称，由于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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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炉、加热炉、干燥炉应用行业较多，需要排污单位根据具体行业确定原料和产品名称填报。

辅料种类包括工艺过程中添加的主要辅料和废气、废水污染防治过程中添加的化学药剂。燃

料种类包括煤、油（重油、原油）、气（发生炉煤气、天然气、石油开采气）、生物质、其他

（石油焦、电等）。 

废气产污环节包括炉窑烟气及无组织废气，装卸废气、贮存废气、破碎废气、筛分废气、

粉磨废气、制粉废气、配料废气、混料废气、转运废气、皮带输送废气、炉窑投料废气、炉

窑出料废气、成品转运废气、浇铸废气及无组织废气。其中炉窑烟气为各类工业炉窑在熔炼、

熔化、冶炼、焙烧、加热、干燥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原燃料预处理单元、成品后处理单元的

废气主要为装卸、贮存、破碎、筛分、粉磨等过程产生的废气。污染物种类依据所执行的

GB 9078 等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确定，对于以煤为燃料的工业炉窑，还应将汞作为污

染物；对于涉重金属工业炉窑，还应自行填报重金属污染物种类。热工单元污染物种类主要

为颗粒物、烟气黑度、二氧化硫、氟及其化合物（以 F 计）、铅、汞、铍及其化合物、沥青

油烟；耐火材料制品制造、石灰制造、玻璃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

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以及实行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污染物种类还包含氮氧化物。原燃料预

处理单元、成品后处理单元的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废水类别分为生产废水（冷却水排放水、

软水制备废水、脱硫废水）、生活废水、全厂综合废水，废水污染物种类依据 GB 8978 等国

家或地方排放标准填报。 

本标准根据《名录》，将实行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工业炉窑排放口定义为主要排放口，

实行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工业炉窑排放口定义为一般排放口，其他废气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

口。工业炉窑排污单位废水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口。 

4.4 许可排放限值和许可管理要求 

4.4.1 一般原则 

主要排放口和部分一般排放口（耐火材料窑烟囱、石灰窑烟囱）许可污染物排放浓度和

排放量；其他废气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和废水排放口仅许可排放浓度。 

4.4.2 许可排放浓度 

本标准规定有组织和无组织废气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依据 GB9078、GB 16297 等国家污

染物排放标准确定；地方有更严格排放标准要求的，从其规定。若执行不同许可排放浓度的

多台生产设施采用混合方式排放废气，且选择的监控位置只能监测混合废气中的大气污染物

浓度，应执行各限值要求中最严格的许可排放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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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许可排放浓度依据 GB 8978 等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确定；地方有更严格排放标准

要求的，从其规定。直接排放废水的工业炉窑排污单位，依据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若有）

和 GB 8978 确定废水许可排放浓度。间接排放废水的工业炉窑排污单位，当废水排入设置

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时，依据 GB 8978 三级排放限值确定；当废水排入其他公

共污水处理系统时，按照排污单位与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责任单位的协商值确定。在同一个废

水排放口排放两种或两种以上工业废水的工业炉窑排污单位，且每种废水同一种污染物执行

的排放标准不同时，若有废水适用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则执行相应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中关于混合废水排放的规定；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未作规定，或各种废水均适用 GB 8978

的，则按 GB 8978 附录 A 的规定确定许可排放浓度；若无法按照 GB 8978 附录 A 执行的，

则按从严原则确定许可排放浓度。 

4.4.3 允许排放量确定 

本标准对工业炉窑排污单位排放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许可排放量。

年允许排放量计算方法包括绩效值法、气量法、自动监测数据法三种。其中，绩效值法适用

于加热炉烟囱、热处理炉烟囱、干燥炉（窑）烟囱、日用玻璃熔窑烟囱、玻璃纤维熔窑烟囱、

耐火材料窑烟囱、石灰窑烟囱；气量法适用于贵金属熔炼炉烟囱、贵金属焙烧炉烟囱、搪瓷

窑烟囱、合金熔化炉窑烟囱、其他熔炼炉窑烟囱、其他熔化炉窑烟囱、其他焙（煅）烧炉窑

烟囱、其他工业炉窑烟囱，以及烟气设计氧含量大于 19%的热处理炉烟囱、以生物质为燃

料的工业炉窑排放口等；自动监测数据法适用于安装有自动监测设施的所有工业炉窑排放口。 

根据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窑）排放口使用的燃料为固体、液体、低热值气体还

是高热值气体，本标准规定了不同的绩效值。 

由于本标准适用范围广，炉型众多，单一绩效值法无法满足全部需要，因此规定贵金属

熔炼炉烟囱、贵金属焙烧炉烟囱、搪瓷窑烟囱、合金熔化炉窑烟囱、其他熔炼炉窑烟囱、其

他熔化炉窑烟囱、其他焙（煅）烧炉窑烟囱、其他工业炉窑烟囱废气有组织排放口年允许排

放量依据许可排放浓度、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基准排气量、主要产品产能确定，无规定

的基准排气量时，也可按照许可排放浓度、风量、年生产时间确定。排污单位也可以近一年

连续自动监测的污染物实际排放量作为允许排放量。 

特殊时段日（月）许可排放量根据排污单位前一年实际排放量折算的日（月）均值、特

殊时段产量或排放量削减比例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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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编制组在编制过程中依据已发布的《关于印发<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的通

知》（环大气〔2019〕56号）等文件相关要求，同时通过企业调研、收集资料，明确工业炉

窑除尘、脱硫等废气处理可行技术以及运行管理要求。本标准针对颗粒物、二氧化硫的防治，

按照工业炉窑主要生产单元，根据排放标准要求推荐了废气可行技术。因为可行技术的判别

标准为满足相关排放标准，所以本标准推荐的可行技术是针对达到GB9078排放标准的污染

防治技术。由于GB9078存在标准宽松、污染因子不全等问题，本标准推荐的废气可行技术

范围比较宽泛。本标准推荐的废水污染治理可行技术包括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两类。 

对于工业炉窑排污单位采用本标准所列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原则上认为具备符合规定

的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对于未采用本标准所列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排污单位

应在申请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已有监测数据等），证明具备同等污染防治能力。对不属

于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污染治理技术，排污单位应当加强自我监测、台账记录，评估达标可

行性。对于按照本标准识别的其他污染物种类，由排污单位提供相关材料（如提供已有监测

数据等），自行证明其具备达标排放能力。 

本标准对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以及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预防提出了

环境管理要求。废气无组织排放的运行管理按照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执行。对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首先按照 GB 5085 对固体废物是

否具有危险特性进行鉴别，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的污染控制及管理应满足 GB 18599 的相

关要求；危险废物应当根据其主要有害成分和危险特性确定所属废物类别并进行归类管理，

其贮存的污染控制及监督管理应满足 GB 18597 的相关要求。对于地下水及土壤污染预防，

标准提出对有毒有害物质特别是液体或者粉状固体物质的储存及输送、生产加工，污水治理、

固体废物堆放，采取相应的防渗漏、泄漏措施等要求。 

4.6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本标准根据 HJ 819 以及调研现有企业监测频次现状，结合 HJ75、HJ 76、HJ /T 397、

HJ /T 91 等监测要求，规定了排污单位监测点位、监测指标、执行排放标准及其限值、监测

频次、监测方法和仪器、采样方法、监测质量控制、监测结果公开时限等要求。有核发权的

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根据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增加工业炉窑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本标准根据排污单位是否位于重点地区、以及大气排放口类型为主要排放口或一般排放

口分别设置了监测频次，对于排放口定义为主要排放口的工业炉窑，不论位于重点地区还是



 

7 

一般地区，其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应进行连续监测。对于排放口定义为一般排放口

的工业炉窑，主要工艺为加热、热处理和干燥的炉窑，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监测频

次重点地区为 1 次/半年，一般地区为 1 次/年；主要工艺为熔炼、熔化、焙（煅）烧等的工

业炉窑，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监测频次重点地区为 1 次/季度，一般地区为 1 次/半

年。所有工业炉窑烟气黑度、氟及其化合物、铅、汞等监测频次重点地区为半年/次，一般

地区为 1 次/年。 

存在废气无组织排放源的，应设置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具体要求按 GB9078 及 HJ/T 55

执行。工业炉窑排污单位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包括厂界，厂房门窗排放口（有车间厂房的）、

距颗粒物排放源 5 米，最低高度 1.5 米处（露天或有顶无围墙的）。 

废水监测频次按照 HJ 819 执行，分别对综合废水排放口和脱硫废水产生车间或车间处

理设施排放口做出监测频次要求。 

对于按照本标准识别的其他污染物种类，其监测频次按照 HJ 819 执行。本标准没有测

试方法，采用国家和地方现行测试方法开展监测。 

4.7 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内容包括工业炉窑运行管理信息、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监测

记录信息等，形式应为电子台账或纸质台账。排污单位可参考 HJ 944 设计符合自己实际情

况的台账记录表格。 

重点管理排污单位和简化管理排污单位应按照标准中执行报告要求的类型、频次、内容，

分别参照标准资料性附录 C、D 填写执行报告。年度执行报告应包括排污单位基本情况、污

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自行监测执行情况、环境管理台账执行情况、实际排放情况及合规判

定分析、信息公开情况、排污单位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其他排污许可证规定

的内容执行情况、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结论、附图附件等，月报/季报应至少包括污染物

实际排放浓度和排放量、合规判定分析、超标排放或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说明等内容。 

4.8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工业炉窑排污单位的废气污染物在核算时段内的实际排放量等于有许可排放量要求的

排放口实际排放量之和，包括正常情况与非正常情况排放，不包括无组织排放。核算时段根

据管理需求，可以是年度或特殊时段等。核算方法包括实测法、物料衡算法和产排污系数法

等。相关产排污系数参考污染源普查产排污系数手册的相关内容。 

废气污染物在核算时段内正常情况下的实际排放量首先采用实测法核算，分为自动监测



 

8 

实测法和手工监测实测法。要求采用自动监测而未采用的排放口或污染物，采用物料衡算法

核算二氧化硫排放量、产污系数法核算其他污染物排放量，且均按直接排放进行核算。未按

照相关规范文件等要求进行手工监测（无有效监测数据）的排放口或污染物，有有效治理设

施的按排污系数法核算，无有效治理设施的按产污系数法核算。工业炉窑排污单位的废气污

染物在核算时段内非正常情况下的实际排放量采用产污系数法核算，且均按直接排放进行核

算。 

4.9 合规判定方法 

合规是指工业炉窑排污单位许可事项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包括排污单位排污口位置和

数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限值、环境管理要求等符合许可证规定，

其中，排放限值合规是指工业炉窑排污单位污染物实际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满足许可排放限值

要求；环境管理要求合规是指工业炉窑排污单位按许可证规定落实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

行报告、信息公开等环境管理要求。 

工业炉窑排污单位可通过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按时上报执行报告和开展自行监测、信息

公开，自行证明其依证排污，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可根据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通过实际监测数据，自行证明在采用最优污染防治技术前提下，需豁免的情形。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可依据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执行报告、自行监测记录中的内容，判断其污染物排

放浓度和排放量是否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也可通过执法监测判断其污染物排放浓度是否

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 

5 标准实施措施及建议 

（1）加快制修订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布超过 20 年，控制因子和排放限值已经不能适应

行业发展要求，建议加快修订，同时制定工业炉窑涉及行业的排放标准，以满足污染物排放

控制的精细化、科学化管理要求。 

（2）进一步推动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加快与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工作的衔接，按照本标准内容尽快建设排污许可管理

信息平台工业炉窑排污单位申请与核发系统，便于排污单位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用，促进

本标准的落地。 

（3）加大对企业和管理部门的宣传培训力度 

国家排污许可制度对各行业提出了精细化管理要求，本标准涉及的工业炉窑类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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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工艺和环境管理内容较多，应加大对企业和环保部门的培训力度，帮助理解本标准的要

求，指导企业申请和环保部门核发。 

（4）开展标准实施评估 

由于工业炉窑涉及行业众多，本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需要排污单位和核发单位实践检

验。建议结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工作，适时开展本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必要时开展本标

准的修订工作。 

 


